
 

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《关

于为参股子公司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基于独立判断

的立场，现就上述对外提供借款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森城鑫”）为公司持有 45%

股份的参股子公司，公司为其向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提供担保，金额

为 38,000 万元人民币，担保期限为二年。考虑到该公司业务的延续性，提供担

保有助于公司持有权益实现最大化，且上海铭俊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青岛

森城鑫的 55%股权质押给本公司，青岛森城鑫为公司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，

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。 

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情形，同意公司为参股子

公司青岛森城鑫提供担保。 

特此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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